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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何采蓉女士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 (區議會 )1 

民政事務總署  

 

 

缺席者：  

 

黃頌議員  區議員   

梁紹昌先生  增選委員   

嚴建平先生 , JP 增選委員   

鄧立成先生  油尖區助理行動主任  香港警務處  

 

 

開會詞  

 

  葉傲冬主席歡迎各委員、政府部門代表及列席人士。

他表示稍後逐一討論各議項時，會介紹參與討論該議項的

政 府部門 代表及 應邀出 席人士 。 他續 稱，香 港天文 台 ( “天

文 台 ” )當 日較 早 前宣 布 ，下午 會 懸掛 八號熱 帶氣旋 警告信

號。根據《油尖旺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1 0 條，會議進行期

間，如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 警告訊號，會議應

立刻停止。他將視乎情況，考慮 何時中止會議。他又提醒

委員，是次會議議項繁多，各位委員發言務須盡量精簡。  

 

2 .  葉 傲 冬 主 席 建 議 ， 提 呈 文 件 的 委 員 補 充 發 言 以 兩 分

鐘為限，另外每名委員可就每一議項發言兩次，首次發言

兩分鐘，第二次一分鐘，眾無異議。他報告說，委員嚴建

平 先 生 因 事缺席 。 另 外 ，旺角 警 區 署 理總督 察 行 動 (二 )高

濬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由旺角警區行動及支援 小隊主

管朱敏清女士代表出席。  

 

3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會 議 過 程 的 錄 音 將 上 載 油 尖 旺 區

議會網頁。此外，根據會議常規， 出席的委員或旁聽的公

眾人士如行為不檢，妨礙會議進行，主席可 予警告；如警

告無效，主席可勒令該等人士離開會場。  

 

 

議項一：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4 .  上次會議記錄並無修訂，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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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項二：  續議事項︰  

( i )  要 求 路 政 署 研 究 於 中 九 龍 幹 線 油 麻 地 出 入

口設置巴士轉乘站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3 2 / 2 0 1 5 號文件 )  

 

5 .  葉傲冬主席表示，路政署的書面回應 (附件一 )已於會

前以電郵方式分發予各委員參閱。他繼而歡迎︰  

 

(a)  運輸署工程師 /主要公路發展 5 趙志敏先生；以及  

(b)  路政署高級工程師 3 /中九龍幹線林文山先生及工

程師 3 /中九龍幹線高志偉先生。  

 

6 .  林文山先生表示，興建中九龍幹線有助紓緩中九龍現

時東西行車線的擠塞情況、加強各區的交通聯繫，以及支

緩九龍各區發展。  

 

7 .  高 志 偉 先 生 以 電 腦 簡 報 表 (附 件 二 )簡 介 路 政 署 就 題

述文件進行研究的結果。  

 

(鍾港武議員於下午 2 時 3 5 分到席。 )  

 

(楊子熙議員於下午 2 時 3 8 分到席。 )  

 

8 .  楊子熙議員表示，日後將有不少來自新界或取道西區

海 底 隧 道 ( “西 隧 ” ) 的 巴 士 經 中 九 龍 幹 線 的 油 麻 地 交 匯 處

( “交匯處 ” )往返九龍東，在交匯處附近設置巴士轉乘站，可

方便油尖旺居民乘搭行經中九龍 幹線的巴士。他建議路政

署在交匯處附近 (例如海泓道和富榮花園一帶，或連接三號

幹線和中九龍幹線的路段 )，以及中九龍幹線連接西隧或南

九龍的支路附近設立巴士轉乘站。他續稱，雖然中九龍幹

線 四 條 連 接 油 尖 旺 區 的 支 路 並 非 全 部 適 合 設 置 巴 士 轉 乘

站，但他希望路政署與相關政府 部門商討，研究在交匯處

外圍設站。他指出 ，雖然按路政署的規劃，中九龍幹線將

與區內多條街道連接，但取道該 幹線的公共交通工具未必

會在這些街道靠站 ，因此如能在 交匯處附近設置轉乘站，

將方便居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9 .  蔡少峰議員表示，路政署以中九龍幹線出入口空間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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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而且各支路的 高低水平不一 為由，不考慮在交匯處設

置巴士轉乘站。他認為，中九龍幹線的建築規劃方案現時

尚未落實，路政署 應考慮重新設計中九龍幹線的支路 ，把

巴士轉乘站納入規劃方案。  

 

1 0 .  葉傲冬主席表示，天文台剛宣布將於下午五時或以前

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他請各位委員考慮， 倘若會

議屆時尚未完結，是否可在 2 0 1 5 年 7 月 3 0 日下午 2 時 3 0

分續會，討論餘下議程。  

 

1 1 .  陳少棠議員認為，可待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正式發

出時，方就葉傲冬主席的建議作出決定。眾無異議。  

 

1 2 .  侯永昌議員表示，各支路的路口都設在交匯處的隔音

罩下，路口狹窄，而且高低水平 各異。在這些支路路口設

置巴士轉乘站，恐怕會阻礙交通，而且隔音罩下空氣污濁，

不宜候車。他建議 相關部門考慮 在交匯處附近靠近通往新

界方向的支路地方設站。  

 

(林健文議員於下午 2 時 5 0 分到席。 )  

 

1 3 .  鍾港武議員表示，海泓道雖然毗鄰西隧，但沿路只有

一條巴士路線途經 西隧，令當區居民難以經西隧往返香港

島。他認為，既然中九龍幹線的出入口設於油麻地區內，

如能在區內闢設巴士轉乘站，便可方便區內居民乘搭取道

中九龍幹線的巴士 。他繼而表示 ，縱然路政署代表的回應

令人失望，但假如 在交匯處興建巴士轉乘站的建議因技術

困難而必定無法落實，相信市民亦會理解。 他續稱，雖然

交 匯 處 隔 音 罩 下 的 支 路 與 附 近 行 人 路 的 路 面 水 平 相 距 十

米，但路政署既然擬在隔音罩上方興建園境平台， 料想會

設置升降機，連接 園境平台與行人路，方便市民前往平台

下面的巴士轉乘站。但若然路政署在考慮過交通規劃、空

氣 質 素 或 交 通 安 全 等 問 題 後 ， 最 終 認 為 設 站 的 建 議 不 可

行，這亦值得體諒。另外，他建議運輸署與路政署研究在

交匯處外圍興建巴士轉乘站，讓 居民可在櫻桃街、海泓道

或佐敦道乘搭前往九龍灣一帶的巴士。 他促請運輸署和巴

士公司盡快展開研究，積極考慮在區內增 設行經中九龍幹

線的巴士路線。  

 

1 4 .  高寶齡議員表示，鑽石山和藍田的巴士轉乘站因 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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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氣污染嚴重，故使用率偏低。因此，路政署如有意在

交匯處隔音罩下興建轉乘站， 必須積極研究如何解決污染

問題。她續稱，如 最終無法在上址闢設巴士轉乘站，路政

署便應研究在交匯處的周邊地方 另覓地點設站，以回應市

民的訴求。  

 

1 5 .  林文山先生回應如下︰  

 

(i)  行 經 中 九 龍 幹 線 的 巴 士 可 繞 經 油 麻 地 區 內 其 他

街道 (例如櫻桃街和佐敦道 )，因此市民可在上述

街 道 的 現 有 巴 士 站 ， 乘 搭 取 道 中 九 龍 幹 線 的 巴

士。  

(ii)  交匯處的數條支路現已建成，路政署會盡量協調

各 支 路 的 斜 度 和 彎 度 ， 盡 量 減 少 幹 線 的 佔 地 面

積，但現時實難以大幅度調整各支路的設計，否

則將影響幹線的結構安全。  

(iii)  交 匯 處 附 近 多 處 已 設 有 多 個 巴 士 站 ， 例 如 櫻 桃

街、佐敦道和富榮花園巴士站，以及高鐵西九龍

總站 ( “高鐵總站 ” )附近的巴士總站。路政署將與

運 輸 署 和 九 龍巴 士 (一 九 三 三 )有 限 公 司 ( “九 巴 ” )

研究調整區內巴士的行車路線，以便居民在油麻

地乘搭取道中九龍幹線的巴士，前往觀塘和將軍

澳一帶。  

(iv)  如在交匯處的園境平台下設置巴士轉乘站，難免

要面對鑽石山和藍田運輸交匯處同一問題。路政

署經審慎研究後，確定在交匯處的範圍內設置巴

士轉乘站在技術上並不可行。  

 

1 6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路 政 署 代 表 在 會 後 把 所 用 的 電 腦 簡 報

表轉發予各位委員備悉。林文山先生表示答應。  

 

1 7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與會者沒有其他意見，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項。  

 

(會後補註：  路政署在會後交來電腦簡報表 (附件二 )，經秘

書處於 2 0 1 5 年 7 月 1 4 日轉交各交運會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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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項二：  續議事項︰  

( i i )  九龍機鐵站環迴路雙黃線車輛違泊「無王管」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 會第 3 4 / 2 0 1 5 號文件 )  

 
1 8 .  葉傲冬主席歡迎︰  

 
(a)  運輸署工程師 /策劃 2 馮敏琪女士；  

(b)  警務處油尖區交通隊主管梁烈強先生；   

(c)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 “港 鐵 ” ) 車 務 經 理 － 機 場 快

綫、東涌綫及迪士尼綫呂幹貽先生 和公共關係經

理－對外事務楊莉華女士；以及  

(d)  2 0 1 5 漾日居業主委員會委員李耀沛先生。  

 
港 鐵 的 書 面回應 (附 件 三 )已於 會 前 以 電郵方 式 分 發 予 各委

員參閱。  

 
(委員許漢文先生和委員羅少雄先生於下午 3 時退席。 )  

 
1 9 .  孔昭華議員表示，上次交運會會議上，委員不滿 港鐵

未 有 妥 善 處 理 九 龍 港 鐵 站 ( “九 龍 站 ”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外 的

環迴路 ( “環迴路 ” )上的違例泊車及道路安全問題，因此將此

議項納入是次會議 議程內，繼續 商議。他續稱，港鐵於 6

月 9 日約同他和高寶齡議員，以及運輸署和警方代表一起

前 往 上 址 視 察 ， 察 看 現 場 環 境 是 否 確 令 港 鐵 人 員 難 以 執

法。他表示欣悉港鐵近日已在上址設置指示牌、收費表和

水馬路障等設施，並加派人手在該環迴路巡邏，積極回應

委員的意見，但他 不滿該公司多年來未有嚴格執行《香港

鐵 路 (運 輸 交 匯處 )附 例 》 ， 主動 跟 進 環 迴路 的 交 通 問 題 。

他詢問九龍站的管理人員日後會否採取其他改善交通的措

施，以及運輸署會否就環迴路的交通現況向港鐵提供意見。 

 
2 0 .  高寶齡議員表示，她和孔昭華議員早前與港鐵、相關

部門和九龍站上蓋物業的業主委 員會代表實地視察時，察

覺到環迴路的違泊問題略有改善。她欲知港鐵有否因應運

輸署、警方和議員在視察期間提出的意見，作出跟進。  

 
2 1 .  楊莉華女士表示，港鐵在上次交運會會議後，已邀請

當區區議員和政府部門代表到環迴路一帶視察，並已在上

----- 



 -  8  -  

述路段加強交通管理措施。她續稱，九龍站的管理人員早

前已就議員在視察期間提出的建議，徵詢相關部門的意見。 

 

2 2 .  呂幹貽先生表示，港鐵已加派車站職員到環迴路一帶

巡邏，一旦發現有人違例停泊或上落貨，會立即予以警告。

另 外 ， 港 鐵 除 了 在 環 球 貿 易 廣 場 ( “貿 易 廣 場 ” )外 豎 立 告 示

牌，指示貨車司機駛往卸貨區上落貨外，早前亦曾與貿易

廣場及九龍站上蓋物業的管理公司商討，研究簡化貨車駛

入其轄下停車場／卸貨區的程序，相關管理公司 亦積極回

應。現時，貨車已可順暢地駛入卸貨區上落貨， 不會阻塞

在環迴路上的交通。他續稱，現時環迴路一帶的交通情況

已有所改善。港鐵會密切監察上址的路況， 視乎需要實施

其他改善措施。  

 

2 3 .  馮敏琪女士表示，運輸署知悉港鐵將會進行一些改善

工程，例如於環迴路增設交通指示牌 等。運輸署會繼續就

環迴路的交通情況 與港鐵保持緊密聯繫，並適時提供技術

方面的意見。  

 

2 4 .  孔昭華議員首先感謝漾日居業主委員會 ( “業委會 ” )代

表出席是次會議。他表示希望港鐵和運輸署不時檢視環迴

路的道路設施。此外，他指出在數星期前，漾日居停車場

出入口曾發生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他邀請業委會代表 就環

迴路的交通阻塞問題及該路段的交通安全 指示提供意見。

他續稱，近日有不少市民向他反映九龍站上蓋平台附近的

道路安全問題，他希望運輸署與港鐵及九龍站上蓋物業的

聯席業委會磋商，共同擬訂改善交通的措施。  

 

2 5 .  高寶齡議員說，有鑑於在漾日居停車場出入口發生致

命交通意外，她和 孔昭華議員實地視察時，曾向相關部門

提 出 以 下 三 項 建 議 ： ( 1 )在 上 址 前 方 加 設 減 速 指 示 牌 ， ( 2 )

改 善 該 處 的 燈 光 ， 以 及 ( 3 )港 鐵 盡 早 完 成 九 龍 站 附 近 的 工

程，以減少行經漾日居的車流。惟至今尚未獲回應。  

 

2 6 .  李耀沛先生表示，他居於漾日居逾十年，多年來，九

龍站附近的交通問題仍待處理。他指出，港鐵和運輸署均

曾向他表示，環迴路屬私家路，警方不會到該處巡邏，但

他擔心港鐵職員的執法權力不足 。他續稱，漾日居附近有

不 少 駕 駛 人 士 漠 視 交 通 規 例 ， 例 如 早 前 的 致 命 交 通 意 外

中，肇事車輛嚴重超速，足見港鐵和警方未有妥善執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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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經常發現 屋苑附近有車輛逆線加速，近來 更兩度

就此情況報警。他認為警方、運輸署和港鐵未有就環迴路

一帶的交通管理工作互相協調， 因此希望油尖旺區議會可

敦促各相關部門協商，保障上址的道路安全。  

 

2 7 .  葉傲冬主席表示，漾日居和九龍站上蓋物業業主對環

迴路交通問題的意見，當區議員 孔昭華議員早前已轉達予

相關部門。  

 

2 8 .  李耀沛先生認為，環迴路一帶的交通問題近來雖略有

改善，但情況仍強差人意，他希望相關部門加強執法。  

 

2 9 .  葉傲冬主席指出，是次會議應集中討論自上次交運會

會議後，相關部門所作出的跟進 及回應。他相信警務處、

運輸署及港鐵代表已備悉李耀沛先生對環迴路一帶交通近

況的意見。  

 

3 0 .  李耀沛先生說，他希望向委員反映環迴路一帶交通問

題的最新情況。  

 

3 1 .  呂幹貽先生回應如下：   

 

(i)  漾日居停車場出入口早前發生致命交通意外，港

鐵深表難過。該宗意外已交由警方調查，港鐵 亦

已擬訂加強道路安全的措施，現正就這些措施徵

詢運輸署的意見。  

(ii)  港 鐵 建 議 在 發 生 上 述 意 外 的 路 段 增 設 提 示 或 警

告牌及路面標誌，並在符合現有交通規例的情況

下，考慮在該路段鋪設減速震動帶，提醒駕駛人

士減速。  

(iii)  港鐵於九龍站附近進行的渠務工程規模較大，而

且工程期間須封閉附近一條行車線，對居民造成

不便，他謹此致歉。他表示，這項工程有助保持

附近渠道暢通，預期可在 2 0 1 6 年中竣工，屆時

便會重開封閉的行車線。  

 

3 2 .  馮敏琪女士表示，港鐵早前向運輸署呈交改善環迴路

路 面 設 計 的建議 (例 如 增 設 減速 指 示 等 )， 運輸 署 已 就 這 些

建議向港鐵提供初步意見。她續稱，運輸署原則上不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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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在九龍站環迴路路面鋪設減速震動帶，並會 繼續與港

鐵保持聯繫，適時檢討上述建議 的成效。另外，曾有市民

就九龍站上蓋平台的行人過路處向運輸署提出意見，但由

於該處屬港鐵管理的私家路，運輸署已將接獲的意見轉交

管理公司跟進，並 將要求警方加派人手到附近一帶巡邏 的

建議轉交警方考慮 。她繼而表示，運輸署曾與管理 公司代

表到九龍站上蓋平 台實地視察，知悉管理公司將與九龍站

上蓋物業的業委會舉行會議，商討改善九龍站上蓋平台的

行人過路處的方案 。運輸署會適時向管理公司提供意見，

以解決上述位置的交通事宜。  

 

3 3 .  葉傲冬主席請馮敏琪女士回應李耀沛先生的意見。  

 

3 4 .  馮敏琪女士回答說，運輸署知悉港鐵有計劃於駛入上

述停車場的轉彎位置加設路牌等設施，提醒駕駛人士減速。 

 

3 5 .  李耀沛先生認為，運輸署和港鐵代表提及的交通改善

措施無助根治九龍站附近的交通問題，警方 必須在上址加

強執法，方能有效阻嚇超速人士。  

 

3 6 .  葉傲冬主席表示，上次交運會會議上，委員已就環迴

路一帶的執法問題 進行討論，警方代表亦作出回應，唯港

鐵代表當日未能提出相關改善措施，委員才建議在是次會

議續議此議項。他感謝漾日居業委會代表 在是次會議提出

補充意見，但他認為，是次會議應集中討論運輸署和 港鐵

對環迴路一帶交通問題所作的跟進或改善措施。他 又表示

歡迎警務處代表稍後就上址的執法問題作出補充。  

 

3 7 .  李 耀 沛 先 生 希 望 運 輸 署 與 九 龍 站 上 蓋 物 業 的 業 委 會

加強溝通，讓業主及早知悉有關 附近交通的資訊，並與該

署一同商討各項交通改善措施的細節。  

 

3 8 .  梁烈強先生回應如下：  

 

(i)  警方不會主動進入私人路段執法，這些路段的交

通管理工作應由相關的物業管理公司負責。早前

實地視察後，警方已向港鐵提供意見，協助 港鐵

改 善 環 迴 路 一 帶 的 交 通 問 題 。 近 日 ， 警 方 注 意

到，港鐵已於上址張貼告示及海報，並加派人手

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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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九龍站上蓋平台的道路由私人公司管理，使用者

主要為平台屋苑的居民。他建議相關物業管理公

司 向 屋 苑 居 民 加 強 宣 傳 交 通 安 全 的 訊 息 。 他 續

稱，警方接獲投訴後，已在上址加強巡邏。警方

知悉，相關物業管理公司已於上址的斑馬線鋪設

減速膠條，以降低車輛速度。  

 

3 9 .  李耀沛先生指出，九龍站上蓋平台道路的使用者不只

有平台上屋苑的居民。  

 

4 0 .  葉傲冬主席表示，各部門代表已在是次會議上，就委

員及其他與會人士提出的意見作 出回應。如有需要，漾日

居業委會代表或交運會委員日後可另行與當區議員孔昭華

議員和相關部門繼續討論。  

 

4 1 .  葉傲冬主席感謝相關代表參與討論此議項。與會者沒

有其他意見，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項。  

 

 

議項三：  運 輸 署 /路 政 署 正 在 施 工 中 或 準 備 於 短 期 內

施 工 的 區 域 交 通 改 善 工 程 項 目 及 時 間 表 (截

至 2 0 1 5 年 6 月 )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4 2 / 2 0 1 5 號文件 )  

 
4 2 .  葉傲冬主席歡迎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旺角方偉鵬先生。 

 
4 3 .  方偉鵬先生簡述第 4 2 / 2 0 1 5 號文件內容。  

 

4 4 .  劉柏祺議員欣聞路政署應地區人士多年來的訴求，擬

於 2 0 1 5 年 8 月底前在福全街、櫸樹街及菩提街交界路口加

設交通燈。然而， 福全街有不少 違例停泊的車輛，以致該

路段在中午及黃昏時段不時出現 交通擠塞情況。他認同上

述工程的原意，但 若新設行人過路燈的綠燈時間過長，則

可能會加劇擠塞情況。因此，相關部門必須在便利過路人

士和疏導車流之間作出平衡。此外，他希望運輸署在上址

張貼告示，並與附近商戶溝通，確保當區人士知悉 該處的

交通改動安排。他 又要求警方在工程完竣後，派員到福全

街、櫸樹街及菩提街一帶疏導交通和加強執法。他希望運

輸署和警方予以配合，作好配套工作，以免加重上址的交

通負荷，或令駕駛人士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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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謝志威先生回應說，他會向負責設置交通燈號的運輸

署人員轉達劉柏祺議員的意見。他相信相關人員會根據路

面情況調整交通燈號，以改善上述路段的交通阻塞問題。  

 

4 6 .  朱志光先生表示，上述工程進行期間，旺角警區會派

遣交通隊隊員到場監察交通情況。  

 

4 7 .  與會者沒有其他意見，葉傲冬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

項。  

 
 

議項四：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西九龍高鐵工程進展

匯報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4 3 / 2 0 1 5 號文件 )  

 

4 8 .  葉傲冬主席歡迎︰  

 

(a)  路政署高級工程師 /廣深港高速 ( 1 )梁偉超先生；  

(b)  運 輸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優 先 鐵 路 發 展 1 葉 冠 強 先

生；以及  

(c)  港 鐵 高 級 統 籌 工 程 師 馮 偉 聰 先 生 和 公 共 關 係 經

理－項目及物業葉麗儀女士。  

 

4 9 .  馮偉聰先生以電腦簡報表 (附件四 )闡釋第 4 3 / 2 0 1 5 號

文件。  

 

5 0 .  孔昭華議員表示，佐敦道東西行車路於 2 0 1 5 年 7 月

完成重置後，港鐵 會考慮將現有的佐敦道臨時行人天橋 拆

卸，並在重開另一條行人天橋前，實施臨時行人改道安排。

他詢問上述安排將維時多久。他續稱，封閉連翔道後，從

九龍站通往該站上蓋平台的車道 相當迂迴。他促請港鐵盡

快在柯士甸道西與連翔道交界設 置迴旋處，以疏導進出高

鐵總站工地和九龍站上蓋平台的車流。  

 

5 1 .  鍾港武議員表示，港鐵早前在海庭道和海泓道交界建

造隧道鑽挖機的豎井，由於政府有意將該處闢作臨時停車

場，他希望港鐵可 盡快將工地歸還當局，讓政府將該處改

建為停車場，紓緩海泓道一帶汽車泊位不足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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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  馮偉聰先生回應如下：  

 

(i)  由於相關諮詢及準備工序需時，佐敦道的臨時行

人改道安排最快於本年 9 月開始實施，新的佐敦

道行人天橋則預期在 2 0 1 6 年第 3 季啟用。港鐵

會 在 備 妥 相 關 的 配 套 措 施 ( 包 括 設 立 無 障 礙 通

道 )後，才落實上述臨時改道安排。  

(ii)  柯士甸道西與連翔道交界的迴旋處預 計 在 8 月

至 9 月開通，以配合將於 9 月實施的柯士甸道西

臨時行車改道安排。  

(iii)  早前稍作遷移的佐敦道將於 2 0 1 5 年 7 月中至下

旬重新開放，屆時，車輛沿佐敦道兩條西行線駛

至連翔道交界後，無需等候交通燈號轉換，可直

駛上九龍站上蓋平台。  

(iv)  港鐵擬於 2 0 1 5 年 8 月底把海庭道和海泓道交界

用地歸還政府，作臨時停車場之用。港鐵 現正進

行相關清場安排，以預備將上址用地交還政府。 

 

5 3 .  孔昭華議員欣聞港鐵預計在 2 0 1 5 年 8 月至 9 月開通

柯士甸道西與連翔道交界鄰近凱旋門的迴旋處 。另外，他

建議港鐵在連接九龍站和柯士甸站的 佐敦道臨時行人通道

加建無障礙設施和上蓋，並將現時 放置在佐敦道臨時行人

天橋的盆栽移到上述臨時行人通道，以綠化環境。他續稱，

他與陳少棠議員多年來一直爭取在 渡華路巴士站旁設置休

憩設施，因此，他希望港鐵可在 2 0 1 7 年之後如期將上址的

工地歸還政府。  

 

5 4 .  馮 偉 聰 先 生 表 示 備 悉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出 在 佐 敦 道 臨 時

行人通道增建上蓋、綠化設施和無障礙通道 的建議，並表

示港鐵會要求承建商安排相關設施。另外，港鐵建議渡華

路巴士站旁的工地現時用以存放建築物料，港鐵預 計可在

2 0 1 7 年年底歸還上述臨時工地。  

 

5 5 .  葉傲冬主席建議如有需要，港鐵可邀約孔昭華議員就

佐敦道臨時行人通道安排，到高鐵總站附近實地視察，以

便進一步討論問題。馮偉聰先生和孔昭華議員均表贊成。  

 

5 6 .  與會者沒有其他意見，葉傲冬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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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項五：  要求警方、運輸署及信和集團聯手解決海庭道

的交通安全隱患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4 4 / 2 0 1 5 號文件 )  

 

5 7 .  葉傲冬主席表示，警務處的書面回應 (附件五 )已於會

前以電郵方式分發予各委員參閱。他繼而歡迎︰  

 

(a)  運輸署工程師 /策劃 2 馮敏琪女士；  

(b)  警務處旺角警區行動及支援隊主管朱敏清女士和

旺角區交通隊主管朱志光先生；以及  

(c)  信 和 物 業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信 和 ” )高 級 物 業 經 理 陳

振華先生及物業經理陳佩茵女士。  

 

5 8 .  陳偉強議員補充第 4 4 / 2 0 1 5 號文件內容。他希望信和

鼓勵送貨車輛在奧海城停車場卸貨，避免阻塞馬路，對道

路使用者構成危險。另外，他希望警方在周末和公眾假期

增派交通督導員到奧海城附近路段執法，加強阻嚇違泊司

機。  

 

5 9 .  朱志光先生表示，旺角警區在 2 0 1 4 年 6 月至 2 0 1 5 年

5 月期間，在海庭道一帶向違泊車輛一共發出 4  6 2 3 張定額

罰款告票，即平約每天發出 1 2 . 6 張。他續稱，警方非常關

注海庭道一帶的違泊問題，經常不定期派員到上址 採取執

法行動。他補充說，在 2 0 1 5 年 6 月，旺角警區在海庭道一

帶向違泊車輛發出 4 1 8 張定額罰款告票，當月的違泊個案

較過去一年每月平均值多出約 3 0 宗。警方會繼續監察上址

的交通情況，並在周末及公眾假期等繁忙時段，增派人手

到海庭道 (特別是奧海城二期和三期外 )巡邏。  

 

6 0 .  馮敏琪女士歡迎警方到海庭道加強執法。她續回應如

下：  

 

(i)  奧 海 城 二 期 外 的 一 段 海 庭 道 現 已 劃 為 不 准 停 車

限制區，上午 7 時至午夜 1 2 時不准停車。運輸

署早前接獲陳偉強議員的意見，經地區諮詢後，

已將奧海城三期附近的海庭道的禁區時段，由上

午 8 時至 1 0 時及下午 5 時至傍晚 7 時，改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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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7 時至傍晚 7 時。此外，帝峰皇殿第二座出入

口附近的海庭道彎位亦已劃為 2 4 小時禁區，以

免車輛阻礙行人視線。  

(ii)  運 輸 署 擬 把 櫻 桃 街 公 園 外 一 段 海 庭 道 的 禁 區 時

段，由上午 8 時至 1 0 時及下午 5 時至傍晚 7 時，

改為上午 7 時至傍晚 7 時。運輸署已就上述改動

向路政署發出施工通知，路政署預期於 9 月完工。 

(iii)  車輛如在不准停車限制區內停泊，便屬違反交通

法例，可遭警方檢控。  

 

6 1 .  陳振華先生表示，自 2 0 1 4 年起，不少市民向信和反

映奧海城外的海庭道違泊問題嚴重。該公司已於 2 0 1 4 年去

信警務處、路政署和交通諮詢委員會，要求改善 上述問題，

並表示信和將積極配合相關部門的交通改善措施 。另外，

在 奧 海 城 停 車 場 卸 貨 的 商 場 租 戶 車 輛 如 在 4 5 分 鐘 內 離

開，將無須收費。他續稱，信和 曾與路政署代表會面，並

向該署提出建議，例如在海庭道豎立密封式護欄，以取代

現時所用的 U 型護欄。他表示，早前奧海城二期停車場入

口旁豎立密封式護欄後，該處的違泊問題明顯有所改善。  

 

6 2 .  陳 少 棠 議 員 欣 聞 運 輸 署 在 會 前 已 因 應 題 述 文 件 所 載

建議，把海庭道的多個路段劃為不准停車限制區。惟他表

示，多年來他多次要求運輸署將渡船角一帶路段劃為停車

禁區，但該署一直未有回應，他對此深表不滿。 有鑑於渡

船 角 一 帶 的 違 泊 問 題 非 常 嚴 重 ， 他 希 望 油 尖 警 區 加 強 執

法。他繼而詢問運輸署是否因接 到信和的意見，才迅速跟

進題述文件的建議 。他續稱，海庭道與渡船角附近均設有

停車場，但違泊問題同樣嚴重 ，渡船角附近更 不時有緊急

車輛遭違泊車輛阻礙行車。他不滿運輸署過往多次以當區

商戶反對為由，拒絕把渡船角附近路段劃為禁區， 並要求

該署交代為何處理海庭道和渡船角的違泊問題時的態度截

然不同。  

 

6 3 .  陳 偉 強 議 員 感 謝 警 方 承 諾 在 周 末 加 派 人 手 到 海 庭 道

執法，並對信和派員出席是次會議致謝。他表示，他早前

曾去信運輸署署長，提出題 述文件的建議，他欣聞負責當

區交通事宜的運輸署人員積極跟進，迅速落實文件 所載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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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  高寶齡議員認為，要解決海庭道一帶的違泊問題，有

賴警方加強執法。她指出，上址附近設有停車場，汽車泊

位充裕，奧海城亦已向送貨車輛提供優惠，鼓勵他們到停

車場卸貨。但不少駕駛人士卻貪一時之便，在路旁違例停

車。她促請警方加強執法，並在海庭道附近張貼 告示，勸

喻司機，以切實解決違泊問題。  

 

6 5 .  鍾港武議員表示，海庭道接近奧海城二期和三期的路

段違泊情況較嚴重，他詢問 奧海城停車場是否經常泊滿，

而附近的泊位又不足，驅使駕駛人士在路旁違例泊車。 他

表示，從警方發出的告票數字可見， 一直以來，上述路段

的違泊情況嚴重。他感謝警方經常到上址執法，並欣聞運

輸署同意延長相關路段的禁止泊車時段，但 他希望警方加

派交通督導員到場嚴正執法，以打擊違泊行為。  

 

6 6 .  陳振華先生回應說，奧海城二期和三期的停車場共有

約 3 0 0 個 時 租 車 位 ， 一 般 只 會 在 周 末 下 午 和 晚 間 時 段 泊

滿。因此，他相信上述停車場在其他時段的泊位應足 以容

納在附近路段違泊的車輛。  

 

(委員唐仕鵬先生於下午 3 時 5 0 分退席。 )  

 

6 7 .  馮敏琪女士憶述，陳偉強議員早前亦曾就海庭道的違

泊問題，在交運會會議上提呈討論文件。她續稱， 運輸署

建 議 延 長 奧 海 城 三 期 附 近 一 段 海 庭 道 的 不 准 停 車 限 制 時

段，目的在於保持道路暢通。鑑於奧海城三期上蓋物業住

戶陸續入伙，商場租戶數量日增 ，附近的交通日益繁忙，

運輸署建議將上述路段的禁止停車時段由上午 8 時至 1 0 時

及下午 5 時至傍晚 7 時，改為上午 7 時至傍晚 7 時。另外，

運輸署為免貨車在帝峰皇殿第二座出入口附近的海庭道彎

位上落客貨，阻礙途人視線，於是建議把該路段劃為 2 4 小

時禁區不准停車限制區，目的並不在於杜絕違泊車輛。  

 

6 8 .  朱志光先生回應說，據警方觀察所得，大部分 針對海

庭 道 違 泊 車輛的 檢 控 均 在繁忙 時 段 (例 如 周末 )發 出 ， 涉 事

司機往往辯稱當時未能覓得泊位，才在奧海城二期和三期

的停車場或食肆外違例停泊。 他 補充說，海庭道一帶的合

法汽車泊位主要為奧海城二期和 三期停車場及海富苑停車

場。他又表示，海庭道近海泓道 的露天停車場近日關閉，

警方會密切關注上址一帶路段的違泊情況會否因而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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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  梁烈強先生表示，油尖警區交通隊在 2 0 1 5 年 5 月和

6 月在渡船角分別向違泊車輛發出 4 3 1 張和 6 7 2 張定額罰

款告票。油尖警區一直密切關注渡船角一帶的 違泊問題，

並會主動到上址採取執法行動。  

 

7 0 .  葉傲冬主席表示，陳少棠議員提及的渡船角違泊問題

已多次在交運會會議上討論，但至今尚未獲妥善解決，他

建議陳少棠議員再次提呈討論文件，或另行約見相關部門

代表，詳加討論上述問題。 與會者沒有其他意見， 主席宣

布結束討論此議項。  

 

 
議項六：  關注渡船街行車天橋噪音問題  要求採取措施

改善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4 5 / 2 0 1 5 號文件 )  

 

7 1 .  葉傲冬主席表示，路政署和環境保護署的聯合書面回

應 (附 件 六 )已於 會 前 以 電郵方 式 分 發 予 各委 員 參 閱 。他繼

而歡迎︰  

 

(a)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旺角方偉鵬先生；以及  

(b)  運輸署工程師 /房屋及策劃 3 陳嘉平先生。  

 

7 2 .  方偉鵬先生就標題文件回應如下：  

 

(i)  路 政 署 已 在 介 乎 窩 打 老 道 和 太 子 道 西 的 一 段 西

九龍走廊南北行線以低噪音物料鋪設路面，該署

並會定期派員巡查上述路段的路面狀況，如發現

有路段路面物料破損，便會進行重鋪工程。他續

稱，該署將在本年第 4 季，以上述低噪音物料重

鋪介乎窩打老道和奶路臣街的一段西九龍走廊。 

(ii)  路 政 署 人 員 會 定 期 檢 查 橋 面 上 伸 縮 接 縫 的 狀

況，並會更換受損的伸縮接縫。本年 2 月，路政

署於上述天橋發現一組伸縮接縫出現破損，並已

隨即更換。  

 

7 3 .  許德亮議員表示他居於渡船街行車天橋附近，日常作

息深受噪音困擾，他感謝提呈文件的委員關注該天橋的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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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問題。他指出，路政署代表 所指的低噪音物料無助降低

噪音。他說油尖旺區議會曾建議路政署在上述 天橋興建隔

音屏，但未獲該署接納。他希望路政署研究其他方法， 改

善上址的噪音問題。他續稱，路政署經常在深夜進行天 橋

路面重鋪工程，產生的噪音擾人清夢，他要求路政署盡快

公布本年第 4 季進行的路面重鋪工程的施工時間，以便當

區議員早日通知居民。  

 

7 4 .  葉傲冬主席憶述，路政署早前曾向議員表示，用於鋪

設天橋路面的低噪音物料可令行車噪音降低 1 分貝。  

 

7 5 .  鍾港武議員表示，他與楊子熙議員不時接獲當區居民

投訴渡船街行車天橋噪音滋擾。他指出，上述天橋的橋面

混凝土偶有破損， 接近駿發花園 的一段橋面的混凝土則略

為隆起，令天橋橋面凹凸不平，以致車輛駛經時產生噪音。

他希望路政署多加巡察，並及時 修復路面物料。他續稱，

上述天橋的橋面不時出現拳頭般 大小的坑洞，在雨天會形

成水窪，車輛駛經時不僅會產生 噪音，更容易打滑，導致

交通意外。  

 

7 6 .  方偉鵬先生回應說，路政署擬於本年第 4 季進行的渡

船街行車天橋路面重鋪工程的施工時間 尚未確定，一俟施

工日期和時間確定後，會盡快知會當區居民和議員。他另

表示，會將鍾港武議員的意見向 署內相關人員轉達，並建

議加密巡查上述天橋橋面，適時進行路面修復或平整工程。 

 

7 7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路 政 署 在 訂 定 上 述 路 面 重 鋪 工 程 的 施

工日期和時間後，及早知會該天橋 沿途的各個選區的當區

議員。  

 

7 8 .  楊子熙議員補充道，渡船街行車天橋有部分路段路面

隆起，因此車輛行經時發出較大聲響，他希望路政署關注。

他續稱，車輛駛過 以不同物料鋪設的橋面和橋面接縫時，

容易產生噪音。他指出，新式的 接縫呈鋸齒狀，可有效降

低途經車輛產生的噪音。他詢問路政署會否在本年第 4 季

為上述行車天橋換上這種新式接縫。  

 

(陳偉強議員於下午 4 時退席。 )  

 

7 9 .  方偉鵬先生表示，用於鋪設題述天橋橋面的物料是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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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因瀝青硬度較混凝土低，所以相對容易破損或移位，

以致部分路面隆起。他續稱，路政署人員巡查時會注意橋

面狀況是否理想，如有需要便進行修補工程。另外，本年

第 4 季 於 渡 船 街 行 車 天 橋 上 進 行 的 工 程 只 會 更 換 路 面 物

料。該署人員會定期巡察橋面接縫的狀 況，如有破損會盡

快更換。他繼而表示，路政署在決定選用哪類接縫前，需

考慮多方面因素，例如橋面結構的伸縮程度。  
 

8 0 .  楊子熙議員表示欲向與會的部門代表反映，交運會委

員要求相關部門日後為渡船街行車天橋換上能有效減低行

車噪音的橋面接縫。  
 

8 1 .  與會者沒有其他意見，葉傲冬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

項。  
 

 

議項七：  關注通宵機場巴士 N A 2 1 號線服務安排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4 6 / 2 0 1 5 號文件 )  

 

8 2 .  葉傲冬主席表示，城巴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

公 司 ( “城 巴 ”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七 )已 於 會 前 以 電 郵 方 式 分

發予各委員參閱。他繼而歡迎︰  
 

(a)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油尖旺袁妙珍女士；以及  

(b)  城巴營運貳部經理龔樹人先生。  
 

8 3 .  蔡少峰議員表示， N A 2 1 號線可方便在深夜下班的機

場員工或深宵抵港 的旅客，他不明白為何該線只從機場開

出，前往大角咀方向，以致未能照顧需在深夜到機場上班

或乘搭航班的市民。他認為，N A 2 1 號線巴士抵達大角咀後

沒有駛回機場，這個安排未能充分運用資源。他要求城巴

增辦 N A 2 1 號線往機場方向的路線，並在深旺道和大角咀

道設置中途站。  
 

8 4 .  龔樹人先生回應如下：  
 

(i)  運輸署早前已向城巴轉達委員就 N A 2 1 號線提交

的意見書，該公司亦已在書面回應中作覆。  

(ii)  城巴曾就 N A 2 1 號線的路線設計，徵詢機場社區

的僱主、機場管理局 ( “機管局 ” )和機場員工組織

的意見。據悉，大部分機場員工上班有既定的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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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模式，但隨着深夜航班的數量上升，不少員工

均未能於固定時間下班，有見及此，城巴與機場

社區各機構協商後，才訂下現時 N A 2 1 號線的路

線安排，讓於不同時間下班的員工均能盡快返回

市區。 N A 2 1 號線終點站設於旺角，是因為旺角

交通便利，乘客下車後容易轉乘其他交通工具。 

(iii)  根據機管局的記錄，現時甚少航班於深宵啟航，

每 天 從 本 港 出 發 的 首 班 航 機 一 般 於 上 午 七 至 八

時起飛。此外，需要在深夜前往機場的人士可乘

搭 N 2 1 號線。鑑於以上原因， N A 2 1 號線暫不設

往機場方向的路線。  

(iv)  城巴設立 N A 2 1 號線的目的，是方便機場員工和

抵港旅客以最快的方式前往市區，因此行車路線

較直接，不會在深旺道靠站。然而，為回應居民

的 訴 求 ， 城 巴 已 在 大 角 咀 周 邊 地 區 (例 如 銘 基 書

院和海輝道 )設置 N A 2 1 號線的中途站。  

(v)  N A 2 1 號線將以試辦形式運作。由於暑假期間航

空交通繁忙，相信會有較多機場員工需工作至深

夜，因此城巴擬在 7 月落實開辦 N A 2 1 號線。在

N A 2 1 號線試行期間，城巴會收集乘客意見，並

因應情況調整路線安排。  

 

8 5 .  袁妙珍女士表示，運輸署和城巴早前已與機管局和機

場島的僱主及員工協商，以擬訂出建議的 N A 2 1 號線的目

的地和班次安排。運輸署和 城巴 計劃在本年暑假以試驗形

式開辦 N A 2 1 號線，並在試辦期間收集營運數據和乘客意

見。她已備悉委員對 N A 2 1 號線的班次或行車路線的意見，

運輸署和城巴將在 N A 2 1 號線投入服務後，因應實際情況，

檢討該線的行車安排。她繼而表示希望各位委員支持開辦

N A 2 1 號線。  

 

8 6 .  劉柏祺議員對城巴和運輸署代表的回應略感失望。他

表示支持開辦 N A 2 1 號線，並詢問該線是否只供機場員工

使用。他續稱，現時有個別航班於深夜 啟程，他希望城巴

和運輸署聽取委員的意見，開設 一至兩班從大角咀前往機

場的 N A 2 1 號線班次，並在試辦該線期間，監察往機場方

向的班次載客量是否確實較低。另外， 城巴拒絕於深旺道

為 N A 2 1 號線設站是意料中事，但由於銘基書院或海輝道



 -  21  -  

與深旺道或大角咀道相距頗遠，他 希望城巴考慮略為調整

N A 2 1 號線的行車路線，讓該線繞經深旺道和大角咀道，他

相信上述改道建議不會令行車時間大增。  

 

8 7 .  蔡少峰議員詢問，城巴和運輸署有否就開辦 N A 2 1 號

線 的 建 議 諮詢乘 客 (包 括 機 場員 工 )， 以 及 有否 接 獲 要 求 開

設往機場方向班次的意見。如有， 城巴和運輸署是基於甚

麼原因決定不採納這些意見。  

 

8 8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尊 重 城 巴 與 機 場 社 區 僱 主 商 討 後 所

訂出的 N A 2 1 號線行車安排，但希望城巴日後考慮優化該

線的行車路線及班次。他續稱， 既然有旅客在深夜抵港，

若 N A 2 1 號線開設往機場方向的班次，便能方便在深夜前

往機場接機的人士。假如 N A 2 1 號線的巴士循環往返大角

咀和機場，往機場方向的班次便 既有助善用巴士資源，又

方便在深夜前往機場的市民。他繼而詢問城巴，N A 2 1 號線

將於何時投入服務。  

 

8 9 .  龔樹人先生回應如下：  

 

(i)  N A 2 1 號線的服務時間為凌晨 1 至 2 時。根據機

管局的數據，於凌晨 2 至 3 時啟航的班機甚少，

而且，從油尖旺區前往機場的 N 2 1 號線的數據顯

示，在凌晨 2 至 3 時前往機場的乘客為數甚低，

因此，N A 2 1 號線暫不擬設開往機場方向的班次。 

(ii)  行駛 N A 2 1 號線的巴士抵達終點站後大多不會駛

回機場，以節省營運成本。 N A 2 1 號線投入服務

後，城巴將根據相關數據 (例如機場航班升降量 )

和周邊交通需求，與運輸署和機管局商討 如何優

化機場交通 (包括快速機場巴士服務 )。  

(iii)  機埸員工和旅客均可乘搭 N A 2 1 號線。由於機場

員工每天均需從機場返回市區，對該線的需求較

穩定，因此將可優先乘坐該線，但城巴亦歡迎旅

客和接機人士使用該線服務。  

(iv)  城巴、運輸署和機管局均希望 N A 2 1 號線可在 7

月投入服務。城巴計劃在與相關部門進行協調、

添置車站設施，並完成車長訓練後，盡量如期落

實開辦 N A 2 1 號線的建議，讓更多市民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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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城 巴 會 繼 續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收 集 市 民 對 機 場 巴 士

服務的意見。  

 

(侯永昌議員於下午 4 時 1 8 分退席。 )  

 

9 0 .  劉柏祺議員要求運輸署在落實 N A 2 1 號線投入服務的

日期後，盡快知會各位委員，讓委員在 N A 2 1 號線正式投

入服務前備悉該線的服務詳情。  

 

(仇振輝議員於下午 4 時 2 0 分退席。 )  

 

9 1 .  葉傲冬主席建議運輸署在訂出 N A 2 1 號線投入服務的

日期後，書面通知各位交運會委員。與會者沒有其他意見，

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項。  

 

 
議項八：  嚴正要求正視大角咀區違例泊車問題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4 7 / 2 0 1 5 號文件 )  

 

9 2 .  葉傲冬主席表示，警務處的書面回應 (附件八 )已於會

前以電郵方式分發予各委員參閱。他繼而歡迎︰  

 

(a)  運輸署工程師 /旺角及油麻地謝志威先生；以及  

(b)  警務處旺角警區行動及支援隊主管朱敏清女士和

旺角區交通隊主管朱志光先生。  

 

9 3 .  劉柏祺議員補充第 4 7 / 2 0 1 5 號文件內容。他感謝警方

致力執法，在 2 0 1 5 年 1 至 6 月於大角咀區內街道發出超過

3  0 0 0 張定額罰款告票，但他指出，區內的違泊問題未見明

顯改善。由於題述文件所列的多 條街道均是許多巴士和小

巴路線的必經路段，違泊車輛不僅阻礙巴士和小巴行駛，

更對上下車乘客構成不便和危險 ，因此他希望警方繼續在

不同時段派員到大角咀打擊違泊問題 。另外，他詢問運輸

署對題述文件有何回應。  

 

9 4 .  謝志威先生回應道，巴士以外的車輛在任何時段均不

准在巴士站範圍內 停車上落客。 至於其他路段，駕駛人士

只能在非限制區時段內在路旁上落客。他繼而建議在會後

與提呈文件的委員商討如何改善大角咀區內的違泊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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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  朱志光先生表示，警方一直關注大角咀區內的違泊問

題，因此，在 2 0 1 5 年的上半年便已多次在區內 1 6 條街道

進行執法行動，發出合共 3  8 0 0 多張定額罰款告票。他續

稱，旺角警區的交通隊不時執行特別行動， 以打擊違泊問

題，例如單在 2 0 1 5 年 7 月 3 日的特別行動中，警方便已在

大角咀區內向違泊車輛發出 1 5 3 張定額罰款告票。警方承

諾會繼續監察該區的違泊情況。  

 

9 6 .  蔡 少 峰 議 員 表 示 ， 雖 然 警 方 已 發 出 大 量 定 額 罰 款 告

票，但大角咀區內的違泊問題仍 未見明顯改善。他表示現

時貨車長期在巴士或小巴站停泊上落貨，他 促請有關部門

集中處理巴士或小巴站位置的違泊問題。他認為警方必須

派員到巴士或小巴站站崗，才能有效打擊違泊問題。另外，

他指出大角咀區內的違泊情況眾所周知，無須在會後再與

部門代表加以討論。  

 

9 7 .  劉柏祺議員說，他在題述文件中未及詳述大角咀區內

部分違泊黑點的情況，因此希望與運輸署代表在會後到區

內的車站和交通交匯處等位置實地視察，以便討論在相關

路段劃上雙黃線或 實施其他道路改善設施。他建議續議此

議項，並要求警務處和運輸署代表在下次交運會會議上，

匯報加強執法的成效和擬推行的道路改善措施。  

 

9 8 .  高寶齡議員表示，標題文件反映了油尖旺西分區委員

會對大角咀區違泊問題的意見和要求。大角咀區內的汽車

泊位較少，以致當區居民長期受違泊問題困擾 。她認同蔡

少峰議員的意見，認為相關部門 應因應對市民的影響，衡

量應優先處理哪些路段的違泊問題。 她繼而要求運輸署邀

請油尖旺西分區委員會的代表一同到大角咀實地視察。  

 

9 9 .  葉傲冬主席表示，運輸署代表提出在會後到大角咀實

地視察，提呈文件的委員亦要求 部門代表在下次會議匯報

進度，因此他建議在下次會議續議此議項。他又要求運輸

署邀請提呈文件的委員及油尖旺西分區委員會的代表一同

參與視察，並在下次會議匯報視察成果。與會者沒有其他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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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項九：  強烈要求警方正視豉油街甘芳街交界長期被運

輸公司霸佔行人路及馬路  危害途人及駕駛者

生命安全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4 8 / 2 0 1 5 號文件 )  

 

1 0 0 .  葉傲冬主席表示，警務處的書面回應 (附件九 )已於會

前以電郵方式分發予各委員參閱。他繼而歡迎︰  

 

(a)  警務處旺角警區行動及支援隊主管朱敏清女士和

旺角區交通隊主管朱志光先生；  

(b)  運輸署工程師 /旺角及油麻地謝志威先生；以及  

(c)  地 政 總 署 九 龍 西 區 地 政 處 首 席 產 業 主 任 /九 龍 西

(北 )李錦雄先生。  

 

1 0 1 .  許德亮議員補充第 4 8 / 2 0 1 5 號文件內容。他表示，多

年來他先後多次向警方反映題述問題，但情況未見改善。

警方雖有在豉油街 和甘芳街交界 檢控違泊車輛，但無助解

決非法霸佔道路的問題。他表示早前已就題述問題去信警

務處處長，要求警方加強執法， 現時尚待回覆。另外，他

希望地政總署協助清理放置在上述路段以非法霸佔道路的

物件。他憶述，運輸署早前曾向委員報告，待上述路段附

近 的 一 所 酒 店 落 成 後 ， 車 輛 便 可 從 甘 芳 街 直 駛 往 登 打 士

街。他詢問運輸署為何該通道至今尚未開通，以致未能紓

緩上址一帶的擠塞情況。  

 

1 0 2 .  謝志威先生回應說，運輸署暫未有計劃在甘芳街和登

打士街之間開闢通道。如日後運輸署擬作上述安排， 將再

通知各位委員。  

 

1 0 3 .  李錦雄先生表示，九龍西區地政處人員於 2 0 1 5 年 6

月 2 6 日和 7 月 3 日到豉油街和甘芳街一帶巡察，發現有貨

車停泊於上述路段 卸貨，但未見有構築物阻礙行人路或行

車路。他指出，店舖佔用行人路或行車路來擺放貨物，導

致交通擠塞或對行人造成危險， 這問題涉及不同部門的執

法 範 疇 。 《土地 (雜 項 條 文 )條 例 》 沒 有授權 地 政 總 署即時

檢走霸佔道路的物件，因此不宜 由該署處理短期佔用政府

土地的行為。他繼而表示，地政總署會積極參與及配合跨

部門的聯合行動，打擊霸佔道路的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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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 .  朱志光先生回應說，警方接獲題述文件後已積極作出

跟進。在過去一星期，警方在豉油街和甘芳街一帶 向違法

阻街人士發出 5 張定額罰款告票，當中有 2 宗個案涉及運

輸公司。另外，旺角警區交通隊同期 亦於上址向違泊車輛

發出 1 7 張定額罰款告票。他續稱，警方將與食物環境衞生

署 ( “食環署 ” )聯合執行街道管理工作，並會密切監察上址的

違泊及阻街情況。  

 

1 0 5 .  許 德 亮 議 員 表 示 體 諒 地 政 總 署 未 獲 法 例 賦 權 即 時 執

法，因此希望警方和食環署加強執法，打擊霸佔道路的行

為。另外，他指出 運輸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曾於上屆區

議會提呈文件，向交運會委員匯報一項在 登打士街興建酒

店的計劃，當時運輸署曾建議把 甘芳街伸延至登打士街。

他希望運輸署在會後翻查記錄， 向他解釋當時的建議何以

最終不了了之。他認為，如運輸署決定不把甘芳街盡頭路

接通登打士街，便須由警方加強 到上址執法，以免運輸公

司肆意佔用上述盡頭路。  

 

1 0 6 .  與會者沒有其他意見。葉傲冬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

項。  

 

 
議項十：  要求加快九龍站平台往西隧行車天橋工程進度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4 9 / 2 0 1 5 號文件 )  

 

1 0 7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路 政 署 及 運 輸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十及十一 )已於會前以電郵方式分發予各委員參閱。他繼而

歡 迎 路 政 署 主 要 工 程 管 理 處 工 程 師 1 /特 別 職 務 李 兆 聰 先

生、駐地盤高級工程師羅家信先生 ，以及駐地盤工程師陳

淑英女士和何鴻生先生。  

 

1 0 8 .  陳少棠議員簡述第 4 9 / 2 0 1 5 號文件內容。  

 

1 0 9 .  李兆聰先生表示，興建題述行車天橋是路政署西九龍

填海發展的道路改善工程所涵蓋的其中一項工程。這項 工

程計劃的撥款申請已在本年 2 月底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

過，路政署亦已在 3 月中批出工程合約。該署現正進行上

述工程的前期工作 ，例如擬訂臨時交通改道安排、遷移地

下設施及申請掘路許可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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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  羅家信先生補充說，路政署西九龍填海發展的道路改

善工程已於 2 0 1 5 年 3 月 2 3 日開展，該工程涉及興建分別

長約 8 0 0 米和 6 0 0 米的行車天橋和地面行車道。除了興建

題述行車天橋外，該工程亦包括：  

 

(i)  在廣東道的 3 個道路交界處進行路面擴闊及改善

工 程 (工 程 承 辦 商 將 首 先 拆 除 戲 曲 中 心 外 現 有 的

行 人 路 上 蓋 ， 並 遷 移 該 處 的 現 有 地 下 公 共 設

施 )；以及  

(ii)  興 建 連 接 海 寶 路 和 西 九 龍 公 路 北 行 線 的 行 車 天

橋 ， 和 連 接 西 九 龍 公 路 南 行 線 與 雅 翔 道 的 行 車

道。  

 

他 繼 而 以 電腦簡 報 表 (附 件 十二 )簡 介 題 述 行車 天 橋 的 工 程

方案。  

 

1 1 1 .  孔 昭 華 議 員 表 示 已 備 悉 路 政 署 及 運 輸 署 的 書 面 回

應。他續稱，路政署委託的工程顧問公司早前曾向他匯報

西九龍填海發展的道路改善工程的進度及計劃。他與陳少

棠議員欣聞路政署及承建商已落實上述工程及擬訂工程時

間表。他續稱，上述工程的 撥款申請早前雖受到阻延，幸

而現時工程時間表及天橋周邊的道路配套規劃已經擬備，

他與陳少棠議員均期望工程可盡早完竣。  

 

1 1 2 .  與會者沒有其他意見。葉傲冬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

項。  

 

1 1 3 .  葉傲冬主席報告，天文台剛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 訊

號，由於是次會議的餘下議項不多，他建議盡快議畢其餘

議程，眾無異議。  

 

 
議項十一：  要求全面檢查路面地下安全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5 0 / 2 0 1 5 號文件 )  

 

1 1 4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水 務 署 及 渠 務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十三及十四 )已於會前以電郵方式分發予各委員參閱。他繼

而歡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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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旺角方偉鵬先生；  

(b)  水務署工程師 /工程管理 ( 8 )劉澤洪先生和工程師 /

九龍區 (分配 2 )古國斌先生；   

(c)  艾奕康有限公司駐地盤高級工程師羅智恆先生 ；

以及  

(d)  渠務署工程師 /九龍 7 林偉華先生。  

 

1 1 5 .  黃舒明議員補充第 5 0 / 2 0 1 5 號文件內容。她表示，根

據水務署的書面回應，位於旺角道及塘尾道的 地下水管於

2 0 1 5 年 2 月才通過定期檢查，但在同年 5 月卻已爆裂，足

見水管老化的情況堪虞。她請水務署代表報告上述水管的

修復進度。另外， 她詢問渠務署 會否按該署現正於旺角進

行 的 地 下 污 水 渠 及 排 水 渠 狀 況 調 查 及 勘 查 研 究 ( “勘 查 研

究 ” )的結 果 ，進 行渠道 維修工 程 。她 希望上 述部門 加緊跟

進區內的渠道安全問題，及早修復老舊的地下渠道。  

 

1 1 6 .  古國斌先生表示，水務署非常重視地下設施的保養及

檢測工作，因此 該署會每 1 8 個月為水管網 絡進行定期檢

查。水務署曾於本年 2 月 1 2 日檢查旺角道及塘尾道的地下

水管有否出現滲漏 ，由於該段水管已出現老化跡象，水務

署已將其納入該署的「更換及復修水管計劃」工程。  

 

1 1 7 .  劉 澤 洪 先 生 補 充 說 ， 水 務 署 擬 於 本 年 暑 期 進 行 工 程

(合約編號 1 3 / W S D / 1 0 )，更換旺角道 和塘尾道交界 的一段

直徑約 1 0 吋的地下食水管。上述工程預期於 2 0 1 5 年年底

前完竣。  

 

1 1 8 .  林偉華先生表示，渠務署進行勘查研究的目的在於 確

定及歸類地下污水渠和排水渠的結構狀況，如在研究期間

發現地下渠道出現破損，該署將盡快 安排進行維修。上述

勘 查 研 究 的 研 究 範 圍 涵 蓋 旺 角 區 內 兩 個 路 段 (包 括 水 渠 道

與亞皆老街之間的一段西洋菜南街，以及西洋菜南街與廣

東道之間的一段亞皆老街 )的地下大型污水渠，涉及渠道的

總長度約為 7 0 0 米。他續稱，渠務署已於 2 0 1 5 年第一季開

展旺角區的勘查研究工作，整項研究則預期於 2 0 1 5 年下旬

完成。  

 

1 1 9 .  黃舒明議員表示，她希望渠務署完成勘查研究後繼續

跟進地下渠道的狀況。由於塘尾道和旺角道一帶地下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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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集 ， 她 促 請 相 關 部 門 加 快 進 行 勘 察 研 究 及 更 換 老 舊 渠

道，以免水管破裂以致發生路陷。  

 

1 2 0 .  林偉華先生補充說，除了上述勘查研究外，渠務署亦

有定期檢查該署轄下的污水 渠及排水渠，如發現渠道出現

破損，該署將盡快安排維修。  

 

1 2 1 .  葉傲冬主席表示，日前發生的路陷事故頗為嚴重，他

希望相關部門多加關注地下渠道的狀況。 與會者沒有其他

意見，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項。  

 

 
議項十二：  強烈要求改善花園街近豉油街行人過路問題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5 1 / 2 0 1 5 號文件 )  

 

1 2 2 .  葉傲冬主席表示，警務處的書面回應 (附件十五 )已於

會前以電郵方式分發予各委員參閱。他繼而歡迎︰  

 

(a)  警務處旺角警區行動及支援隊主管朱敏清女士和

旺角區交通隊主管朱志光先生；以及  

(b)  運輸署工程師 /旺角及油麻地謝志威先生。  

 

1 2 3 .  林健文議員補充第 5 1 / 2 0 1 5 號文件內容。他表示，他

早前曾與運輸署和路政署代表到題述路段實地視察，發現

該處的交通秩序混亂，不少行人於新寶戲院外的一段豉油

街胡亂橫過馬路。他希望運輸署 繼續跟進上述問題，並盡

快落實改善措施。  

 

1 2 4 .  謝志威先生回應說，他在本星期曾與林健文議員和路

政署代表前往題述路段視察 ，當 時發現許多市民在新寶戲

院外橫過豉油街馬路，前往洗衣街花園旁的小巴站。由於

上址一段豉油街較為狹窄，運輸署 需仔細研究該段豉油街

是否有足夠空間設置行人過路處。另外， 運輸署知悉委員

的關注，因此該署已要求路政署擴闊近新寶戲院的一段花

園街行人路，並在該路段加設護欄，防止行人亂過馬路。

此外，運輸署亦會於上址附近豎立指示牌，向駕駛人士標

示行人過路處的位置，以保障行人安全。  

 

1 2 5 .  林 健 文 議 員 感 謝 運 輸 署 和 路 政 署 積 極 跟 進 題 述 問

題，並希望在花園街行人路加建護欄的工程早日完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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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6 .  與會者沒有其他意見，葉傲冬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

項。  

 

 
議項十三：  正視太子運動場道與彌敦道交界行人胡亂過

馬路情況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5 2 / 2 0 1 5 號文件 )  

 

1 2 7 .  葉傲冬主席表示，警務處的書面回應 (附件十六 )已於

會前以電郵方式分發予各委員參閱。他繼而歡迎︰  

 

(a)  警務處旺角警區行動及支援隊主管朱敏清女士和

旺角區交通隊主管朱志光先生；  

(b)  運輸署工程師 /旺角及油麻地謝志威先生；以及  

(c)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旺角方偉鵬先生。  

 

1 2 8 .  黃建新議員補充第 5 2 / 2 0 1 5 號文件內容。他表示，雖

然警方不時在題述路段向胡亂過馬路的人士發出告票，但

他認為成效不彰。他舉例說，他在會議前曾前往該路段視

察，發現仍有不少市民胡亂過馬路，他希望警方和運輸署

可繼續密切跟進上述問題。  

 

1 2 9 .  謝志威先生表示知悉委員對題述問題的關注，運輸署

將延長彌敦道與運動場道交界位置的行人護欄，防止市民

任意橫過馬路。  

 

1 3 0 .  朱志光先生表示，警方接獲標題討論文件後，已加派

人手在繁忙時段到題述路段視察。據警方在過去一星期觀

察所得，大部分在上址跨越行人護欄以橫過彌敦道的市民

均是長者。警方在該段時間內，在上址檢控了 6 位違例過

馬路的人士 (包括 5 男 1 女，年齡由 5 4 至 7 7 歲不等 )，並

向多名年齡介乎 6 0 至 8 5 歲的市民發出口頭警告。警方會

繼續關注行人在上址過路的情況，並會在上午繁忙時段加

強監察。  

 

(關秀玲議員於下午 4 時 5 3 分退席。 )  

 

1 3 1 .  黃建新議員感謝警方和運輸署積極跟進題述問題，並

希望運輸署盡快就加設護欄的建議進行地區諮詢， 以早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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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建議。  

 

1 3 2 .  與會者沒有其他意見，葉傲冬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

項。  

 

 
議項十四：  要求於塘尾道 2 2 號一段行人路加設欄杆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5 3 / 2 0 1 5 號文件 )  

 

1 3 3 .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路 政 署 區 域 工 程 師 / 旺 角 方 偉 鵬 先

生。  

 

1 3 4 .  黃舒明議員簡述第 5 3 / 2 0 1 5 號文件內容。  

 

1 3 5 .  方偉鵬先生表示，路政署認為在題述路段加建行人護

欄的建議在技術上可行，但是否落實該建議及進行相關的

地區諮詢則需由運輸署決定。  

 

1 3 6 .  謝 志 威 先 生 表 示 ， 他 在 會 議 前 才 得 悉 標 題 文 件 的 建

議，因此未及擬備詳細回覆，希望 黃舒明議員諒解。他繼

而表示，由於車輛可在指定時段於題述路段停泊上落客或

卸貨，運輸署將與路政署研究在該路段的適當位置設置護

欄，防止市民胡亂過馬路之餘，亦避免阻礙車輛在該處上

落客或卸貨。  

 

1 3 7 .  黃 舒 明 議 員 欣 聞 運 輸 署 和 路 政 署 考 慮 落 實 她 的 建

議，並希望部門以行人安全為 首要考慮因素。她希望相關

部門代表可與她一同前往題述路段 視察，討論如何落實建

議。部門代表表示同意。  

 

1 3 8 .  與會者沒有其他意見，葉傲冬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

項。  

 

 
議項十五：  進一步完善港鐵太子站設施配套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5 4 / 2 0 1 5 號文件 )  

 

1 3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十

七 )已於會前以電郵方式分發予各委員參閱。他繼而歡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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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油尖旺袁妙珍女士；以及  

(b)  港鐵公共關係經理－對外事務楊莉華女士。   

 

1 4 0 .  黃建新議員補充第 5 4 / 2 0 1 5 號文件內容。他表示，港

鐵雖於近年陸續改善太子港鐵站 ( “太子站 ” )的車站設施，但

該站設施仍有不足。他希望該公司回應居民多年來的強烈

訴求，在太子站的 A 和 B 出口增建升降機或自動扶手電

梯 ， 以 便 市民 (特 別 是 長 者 )進出 該 站 。 他 繼而 表 示 ， 港 鐵

每年既已投放超過 6 0 億元維修保養車站設施，理應考慮進

一步提升太子站設施。  

 

1 4 1 .  楊莉華女士回應如下：  

 

(i)  港 鐵 早 年 已 逐 一 研 究 於 太 子 站 各 個 出 入 口 興 建

升降機的可行性，並認為在 E 出口興建升降機最

為合適，該升降機已在 2 0 1 5 年 5 月投入服務，

而 太 子 站 的 其 他 出 入 口 亦 已 設 有 其 他 行 人 輔 助

設施。  

(ii)  由於太子站是早年建成的車站，港鐵需詳細考慮

該站的地理環境、乘客流量和需求、附近的地下

設施及公司資源等因素，方可決定日後是否在該

站的其他出入口加建扶手電梯等車站設施。  

(iii)  現時，港鐵每年動用超過 6 0 億元進行資產更新

及維修車站設施。她會把黃建新議員的建議記錄

在案，以供日後參考之用。  

 

1 4 2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 他 的 建 議 不 獲 港 鐵 採 納 是 意 料 中

事，因此他將繼續透過不同渠道，向該公司爭取在太子站

的 A 和 B 出口增建升降機或自動扶手電梯。他續稱，他將

另 行 約 同 當 區 居 民 前 往 港 鐵 公 司 ， 向 該 公 司 遞 交 居 民 簽

名，並反映居民的強烈訴求。  

 

1 4 3 .  與會者沒有其他意見，葉傲冬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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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4 .  黃舒明議員詢問題述工程是否會如期於 2 0 1 5 年 8 月

開 展 ， 她 希望 屆 時 所 有 前期工 作 (例 如 遷 移喉 管 等 )均 已 完

成，工地上將陸續出現大型建構物。  

 
1 4 5 .  方偉鵬先生回應說，負責題述工程的顧問公司於近月

與警方和運輸署商討臨時交通改道安排，並於 2 0 1 5 年 6 月

3 0 日起試行該改道安排，封閉旺角道其中 2 條行車線，以

模擬工程開展後旺角道一帶的交通狀況。上述改道安排將

試行至本年 8 月，其後工程承辦商將於工地上開始進行地

基工程。他補充道，上述工地的喉管遷移工程已於 2 0 1 4 年

完竣。  

 

 

 

1 4 6 .  葉 傲 冬 主 席 報 告 ， 新 世 界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新 世 界 公

司 ” )近日來函，匯 報星光大道和 梳士巴利花園 優化計劃的

工程進度，並表示將派員出席下次交運會會議，向委員報

告上述工程的詳情。他續稱，如有需要，委員可向秘書處

索閱新世界公司的信件。  

 

1 4 7 .  餘無別事，葉傲冬主席宣布散會，會議於下午 5 時 0 5

分結束。下次會議訂於 2 0 1 5 年 9 月 4 日 (星期五 )下午 2 時

3 0 分舉行。  

 

 

 

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2 0 1 5 年 7 月  

 

議項十六：  其他事項  

 

(一 )  

 

旺 角 道 與 洗 衣 街 的 行 人 天 橋 系 統 — 彌 敦 道

伸延工程 (截至 2 0 1 5 年 6 月的進度報告 )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5 5 / 2 0 1 5 號文件 )  

(二 )  星 光 大 道 和 梳 士 巴 利 花 園 優 化 工 程 的 進 度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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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署路政署路政署路政署主要工程管理處主要工程管理處主要工程管理處主要工程管理處

油油油油尖旺區議會交通尖旺區議會交通尖旺區議會交通尖旺區議會交通及及及及

運輸運輸運輸運輸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2015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9日日日日

研究於中九龍研究於中九龍研究於中九龍研究於中九龍幹線幹線幹線幹線

油油油油麻地出入口設置巴士轉乘站麻地出入口設置巴士轉乘站麻地出入口設置巴士轉乘站麻地出入口設置巴士轉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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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2

啟德發展區啟德發展區啟德發展區啟德發展區

油麻地油麻地油麻地油麻地

九龍灣九龍灣九龍灣九龍灣

京士柏京士柏京士柏京士柏 何文田何文田何文田何文田 馬頭圍馬頭圍馬頭圍馬頭圍 馬頭角馬頭角馬頭角馬頭角 啟德發展區啟德發展區啟德發展區啟德發展區

全長全長全長全長4.7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3.9公里為隧道公里為隧道公里為隧道公里為隧道

油麻地油麻地油麻地油麻地西九龍西九龍西九龍西九龍

何文田何文田何文田何文田

馬頭馬頭馬頭馬頭角角角角

京士柏京士柏京士柏京士柏

明挖回填式隧道明挖回填式隧道明挖回填式隧道明挖回填式隧道

鑽爆式隧道鑽爆式隧道鑽爆式隧道鑽爆式隧道

海底隧道海底隧道海底隧道海底隧道

有蓋道路有蓋道路有蓋道路有蓋道路

地面道路地面道路地面道路地面道路

通風大樓通風大樓通風大樓通風大樓

行政大樓行政大樓行政大樓行政大樓

啟啟啟啟德德德德交匯處交匯處交匯處交匯處

油麻油麻油麻油麻地地地地交匯處交匯處交匯處交匯處

中九龍中九龍中九龍中九龍幹線幹線幹線幹線的的的的走走走走線線線線



● 公眾參與活動 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初

● 油尖旺區議會諮詢 2012年12月13日

● 環境影響評估

� 2013年7月獲批核

� 2013年8月獲環境許可證

● 詳細設計 –進行中

● 幹線刊憲

� 2013年11月1日按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刋憲

�正處理對項目提出的反對

● 施工時間 –檢討中

現時現時現時現時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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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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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F

擬建中九龍幹線擬建中九龍幹線擬建中九龍幹線擬建中九龍幹線

擬建綠化平台擬建綠化平台擬建綠化平台擬建綠化平台

油麻油麻油麻油麻地地地地交匯交匯交匯交匯處功能處功能處功能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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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翔
道

連
翔
道

連
翔
道

連
翔
道

西面西面西面西面

支路支路支路支路
連接區域連接區域連接區域連接區域EEEE 機場機場機場機場、、、、葵涌葵涌葵涌葵涌 東東東東九九九九龍龍龍龍方方方方向向向向FFFF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GGGG 尖沙咀尖沙咀尖沙咀尖沙咀、、、、港島西港島西港島西港島西AAAA 尖沙咀尖沙咀尖沙咀尖沙咀 西西西西九九九九龍龍龍龍方方方方向向向向BBBB 港島西港島西港島西港島西CCCC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DDDD 機場機場機場機場、、、、葵涌葵涌葵涌葵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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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範圍工程範圍工程範圍工程範圍

連翔道
EEEE

GGGG

FFFF

DDDD

CCCC

AAAA

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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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園境未來的園境未來的園境未來的園境平台平台平台平台((((隔音隔音隔音隔音罩罩罩罩))))

GGGG

DDDD

CCCC
BBBB

F/EF/EF/EF/E

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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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擬建綠化平台擬建綠化平台擬建綠化平台擬建綠化平台

GGGG

FFFF

1

3

4

西面隧道出入口西面隧道出入口西面隧道出入口西面隧道出入口

規劃中的學校規劃中的學校規劃中的學校規劃中的學校

西九龍政府合署西九龍政府合署西九龍政府合署西九龍政府合署

中電變電站中電變電站中電變電站中電變電站

新油麻地警署新油麻地警署新油麻地警署新油麻地警署

2

高鐵園景平台高鐵園景平台高鐵園景平台高鐵園景平台
1,2,3,41,2,3,41,2,3,41,2,3,4

巴士轉乘站的位置巴士轉乘站的位置巴士轉乘站的位置巴士轉乘站的位置

高鐵通風樓高鐵通風樓高鐵通風樓高鐵通風樓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一一一一))))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8

視點視點視點視點



切面圖切面圖切面圖切面圖A A A A ---- AAAA

9

視點視點視點視點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1,2)1,2)1,2)1,2)



切面圖切面圖切面圖切面圖B B B B ---- BBBB

10

視點視點視點視點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3)3)3)3)



切面圖切面圖切面圖切面圖C C C C ---- CCCC

11

視點視點視點視點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4)4)4)4)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二二二二))))

12

視點視點視點視點1111

(E,F(E,F(E,F(E,F,,,,G)G)G)G)

視點視點視點視點2222

((((A,B,C,DA,B,C,DA,B,C,DA,B,C,D))))

視視視視點點點點3333

(C,D)(C,D)(C,D)(C,D)



東行支路東行支路東行支路東行支路 (E, F, G)(E, F, G)(E, F, G)(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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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點視點視點視點1111

(E,F(E,F(E,F(E,F,,,,G)G)G)G)

GGGG

EEEE

FFFF



西行支路西行支路西行支路西行支路 (A, B, C, D)(A, B, C, D)(A, B, C, D)(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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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C2C2C2

B2B2B2B2

視點視點視點視點2222

((((A,B,C,DA,B,C,DA,B,C,DA,B,C,D))))

DDDD
CCCC

BBBB

AAAA



西行支路西行支路西行支路西行支路 (C, D)(C, D)(C, D)(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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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C2C2C2

視視視視點點點點3333

(C,D(C,D(C,D(C,D))))

DDDD CCCC



西西西西行行行行支路支路支路支路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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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點視點視點視點

約約約約10101010米米米米 約約約約7.67.67.67.6米米米米 約約約約7.67.67.67.6米米米米 約約約約8.48.48.48.4米米米米
約約約約75757575米米米米支路支路支路支路 DDDD 海泓海泓海泓海泓道道道道支路支路支路支路C2C2C2C2 支路支路支路支路 CCCC 海泓道海泓道海泓道海泓道支路支路支路支路BBBB2222支路支路支路支路 BBBB約約約約7.67.67.67.6米米米米
切面圖切面圖切面圖切面圖D D D D ---- 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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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因素考慮因素考慮因素考慮因素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用地 兩旁用地已被佔用或規劃，沒有額外空間

行人安全 位置在落斜彎位旁

暢達性

� 位置1及2低於路面約10米

� 位置3及4低於路面約3米

� 遠離現有行人路

環境 被園境平台（隔音罩）遮蓋，通風及周邊環境並不適宜停留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中中中中九龍九龍九龍九龍幹線幹線幹線幹線範圍範圍範圍範圍內內內內未能設置巴士轉乘站未能設置巴士轉乘站未能設置巴士轉乘站未能設置巴士轉乘站。。。。

硏硏硏硏究結果究結果究結果究結果



中九龍幹線接中九龍幹線接中九龍幹線接中九龍幹線接駁油麻駁油麻駁油麻駁油麻地區路線圖地區路線圖地區路線圖地區路線圖

18

未
來
路
向

未
來
路
向

未
來
路
向

未
來
路
向

前往中九龍幹線前往中九龍幹線前往中九龍幹線前往中九龍幹線
To Central Kowloon Route來自中來自中來自中來自中九龍幹線九龍幹線九龍幹線九龍幹線
From Central Kowloon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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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13 港鐵公司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油尖旺區議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2015年7月9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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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進展 

2 

2 



3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 整體工程展望 

 

西九龍總站道路系統 



高鐵總站南面工程進展 
 

4 

柯士甸道／連翔道 
地下行車道 



高鐵總站北面工程進展 
 

5 



6 

總站連接隧道工程進展 
 



7 

工程展望 

7 

7 



8 

原有之佐敦道行人天橋繼
續臨時封閉至2017年間 

工程展望 - 佐敦道於2015年7月重置   

 

臨時佐敦道臨時行人天橋封閉及拆卸，
屆時會實施臨時的行人改道安排 



工程展望 - 柯士甸道西臨時橋將於2015年9月開始改道 
 
 

9 



工程展望 - 總站爆破及車站入口大樓 

 

 

10 

石層爆破繼續至2016年間 

車站入口大樓 



工程展望 - 連翔道臨時封閉至2017年底  

過境巴士通道臨時封閉
至2017年底 

緊急通道臨時封閉
至2017年底 

橫跨之佐敦道行人天橋 

佐敦道與連翔道路
口設置無阻行車線 

部分佐敦道行人天橋可於2016
年第三季起陸續進行重置 



12 

連接隧道工地配置 - 連翔道及渡華路支援工地 



工地配置 - 隧道工地於2015-2016年間分階段歸還 

 
部分工地於2015年7、8月間歸還 

 

 
部分工地於2015年7、8月間歸還 

 

 
部分工地於2015年7、8月間歸還 

 



14 

連翔道(封閉) 跟進 

14 

14 



進行中的交通優化措施 

1 

2 

3 

4 



16 

柯士甸道西 - 加設臨時迴旋處 

連翔道  (已封閉) 



17 

雅翔道 - 橋面交通燈協調 



18 

佐敦道 - 改善廣東道左轉佐敦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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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 
 交通運輸委員會2012-2015年度  

第二十一次會議 

 

議項五：要求警方、運輸署及信和集團聯手解決海庭道的

交通安全隱患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44/2015 號文件 )  

 

就陳議員要求解決旺角海庭道違例泊車一事，旺角警區回覆如

下 : 

 

旺角警區在二零一四年六月至本年月五期間，在海庭道附近一

帶，警方共發出 4,623 張定額罰款告票檢控違泊車輛。根據警方記錄，

票控車輛類型分別私家車 3,639 張、貨車 627 張、的士 35 張、公共

巴士 112 張、私人巴士 5 張及電單車 205 張。 

 

警方會繼續監察有關情況，特別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採取

適當的執法行動，確保道路暢通及行人安全。 

 
 

旺角警區交通隊主管朱志光警署警長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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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及路政署就交通運輸委員會  
文件第 45/2015 號作出的聯合回覆  

 
關注渡船街行車天橋 (駿發花園、順利大廈及德昌里段 )噪音問題  

要求採取措施改善  
 

路政署在過去一年曾接獲 18 宗關於題述天橋路段行車噪音的投

訴，環境保護署在這期間沒有接獲相關投訴。  
 
路政署於九十年初規劃德昌里及順利大廈對出的一段渡船街天

橋時，已考慮到該段西九龍走廊交通噪音的影響，並就此進行環境評

估。該署已根據環境評估報告的建議，在德昌里及順利大廈前一段西

九龍走廊裝置三米高之隔音屏障，及在整條公路鋪上低噪音物料。這

些噪音緩解措施，將會紓緩西九龍走廊所引致的交通噪音影響。  
 

有關環境評估中亦曾考慮增加其他噪音緩解措施的可行性，但由

於安全及結構等限制，在上述一段天橋裝置比較高的隔音屏障或隔音

罩並未可行。  
 
至於重型貨車駛過該段天橋時的聲響問題，根據路政署最近的道

路檢查，現時該段西九龍走廊的路面物料狀況整體上仍屬滿意，但為

確保個別位置的路面物料狀況，該署已計劃於本年第 4 季重鋪該段西

九龍走廊北行線路面。有關天橋路面的伸縮接縫，路政署曾於本年 2
月更換一組已破損的伸縮接縫，而其餘伸縮接縫的現時狀況仍屬滿意。

該署會繼續監察有關路面及伸縮縫的情況，如發現任何損壞，定必盡

快修復。在採取上述措施後，相信能有助減低重型貨車行駛有關路段

時所產生的噪音影響。  
 
駿發花園對出的一段渡船街天橋已被納入擬建的中九龍幹線的

工程範圍。在採取中九龍幹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建議的緩減噪音措施

(包括隔音屏障及隔音罩 )後，將會有助改善駿發花園及附近住宅樓宇

的交通噪音環境。  
 

2015 年 7 月  



 
檔案編號：CC/L2/216/15/JW 
 
敬啟者： 
 
有關︰關注通宵機場巴士 NA21號線服務安排 

 
多謝 貴會於 6月 24日就上述事宜來函轉達議員的意見。經跟進後，現謹覆如下： 
 
我們已備悉有關意見。為回應機場島的僱主及員工就加強深宵巴士服務提出的訴求，經與運

輸署商討後，公司擬於今年七月暑假期間，以試辦形式新增 NA21 號線特快通宵服務，由機

場（地面運輸中心）開出，經旺角前往大角咀（海輝道），為期三個月。該線會採取最直接

的路線行駛，以減少停站次數及盡量縮短行車時間，方便深宵時段下班的員工及抵港旅客。 
 
公司會與運輸署密切留意該線的營運及乘客需求，並因應實際情況作出檢討。 
 
另外，本公司將派出以下代表將出席 貴會於 7月 9日舉行的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會議︰ 

 

城巴營運貳部經理 龔樹人先生 
Mr. Louis Kung, Operations Manager (Department Two) of Citybus Limited 
 
再次多謝 貴會對本公司服務的關注。謝謝！ 
 
此致 
油尖旺區議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葉傲冬主席 

城巴有限公司 
公眾事務經理 

 
李建樂  謹啟 

 
2015年 7月 3日 

副本抄送︰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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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Annex 8 

 
油尖旺區議會 

交通運輸委員會2012-2015年度 
第二十一次會議 

 
議項八：嚴正要求正視大角咀區違例泊車問題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47/2015 號文件 )  

 
就劉議員、蔡議員要求正視大角咀區違例泊車一事，旺角警區回覆如

下 : 
 

旺角警區在二零一五年一月至本年六月期間，分別在以下街道執行街

道管理行動，並有以下結果:- 
 

 街道名稱 定額罰款告票 
1.  惠安街 155 
2.  樂群街 154 
3.  萬安街 57 
4.  福全街 24 
5.  埃華街 560 
6.  大政街 102 
7.  大全街 396 
8.  杉樹街 327 
9.  洋松街 524 
10.  橡樹街 139 
11.  晏架街 385 
12.  松樹街 145 
13.  槐樹街 133 
14.  中匯街 112 
15.  角祥街 387 
16.  大角咀道 87 至 199 號 271 
 總數 3871 

 
警方會繼續監察有關情況，並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確保道路暢通及

行人安全。 
 
 
旺角警區交通隊主管朱志光警署警長 



附件九 
Annex 9 

 
 

油尖旺區議會 
交通運輸委員會2012-2015年度 

第二十一次會議 

 

議項九：強烈要求警方正視豉油街甘芳街交界長期被運輸

公司霸佔行人路及馬路  危害途人及駕駛者生命安全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48/2015 號文件 )  

 

 

就許議員要求正視豉油街甘芳街交界長期被運輸公司霸佔行

人啊及馬路嚴重危害途人出入及駕駛者生命安全問題，旺角警區回覆

如下 : 

 

旺角警區在二零一五年一月至五月期間，在豉油街甘芳街交界

附近一帶，警方共發出一佰五十九張定額罰款告票檢控違泊車輛。另

根據警方現存記錄，在過去五個月，上址並沒有發生任何交通意外報

告。 

 

警方會繼續監察有關情況，並與各有關部門採取適當的執法行

動，確保道路暢通及行人安全。 

 

 

旺角警區交通隊主管朱志光警署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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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 

交通運輸委員會 2012-2015 年度 

第二十一次會議 

 

議項十：要求加快九龍站平台往西隧行車天橋工程進度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49/2015 號文件) 

 

孔昭華議員及陳少棠議員： 
 
就閣下對有關由九龍站平台往西隧行車天橋工程進度的查詢，本

署現作以下回覆： 
 
1. 上述工程計劃已在今年二月底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申

請，本署隨即在三月中批出工程合約，現正按計劃進行上述行車

天橋建造工程的前期工作，如進展順利，預計主要工程可望於

2018 年年內完成。 

 
2. 基於擬建的行車天橋位於西區隧道範圍內，承建商需要申請進

出隧道範圍工作的同意書，設計及協調隧道範圍內的臨時交通安

排，計劃地下公用設施的改道，務使工程能暢順進行。為確保整

體建造工程能如期完成，本署的駐地盤工程人員會與西區隧道有

限公司方面保持緊密聯繫，密切監督工程進度。待工程完成後，

相信可方便駕駛者和改善區內交通擠塞情況。 
 

 
路政署主要工程管理處 
二零一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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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 

第21次交通運輸委員會會議 (9 July 2015) 

要求加快九龍站平台往西隧行車天橋工程進度 

 
運輸署給油尖旺民政事務處的回應(TTC Paper No. 49/2015) 
興建行車天橋由九龍站平台往西隧的工程，已納入路政署工程合約編號

HY/2013/17 西九龍填海發展的道路改善工程。由於控制施工進度並非運輸署職

權範圍，因此，就上述討論文件，運輸署並不會派代表出席會議。據本署了解，

路政署會就上述討論文件派員出席會議。 
 
運輸署優先鐵路發展部 
二零一五年六月 



路政署
合約編號 HY/2013/17 西九龍填海發展的道路改善工程

油尖旺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
日期: 201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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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署合約編號 HY/2013/17 西九龍填海發展的道路改善工程

工程展開日期: 
2015年3月23日

承建商:
惠保建築有限公司

馬路長度:
高架行車道 ~  800米
地面行車道 ~  600米



工地位置圖

計劃J
興建一條地面單線行車道連接西九
龍公路南行方向至雅翔道

計劃H(A)

興建一條高架單線行
車道連接海寳路至西
九龍公路北行方向

計劃Q
柯士甸道／廣東道交
界處、廣東道／匯翔
道交界處、和佐敦道
／渡船街交界處的改
善工程 計劃 I

興建一條高架單線行車道連
接雅翔道高架路段至西區海
底隧道收費廣場



4

模擬圖

計劃 I
興建一條高架單線行車道連
接雅翔道高架路段至西區海
底隧道收費廣場

(計劃H(A)

興建一條高架單線行
車道連接海寳路至西
九龍公路北行方向

計劃H(A)

興建一條高架單線行
車道連接海寳路至西
九龍公路北行方向

計劃J
興建一條地面單線行車道連接西九
龍公路南行方向至雅翔道



地基位置圖

計劃 I 興建一條高架單線行車道連接雅翔道高架路段至西區海底隧
道收費廣場

橋墩I4-1

樁

樁帽

圖例

橋墩/橋台

行車橋



施工計劃 (計劃 I)



計劃 I 興建一條高架單線行車道連接雅翔道高架路段至西區海底隧
道收費廣場

現在進行中前期工序
• 基線監測
• 提交相關臨時交通安排給有關部門審批
• 申請掘路許可證

未來展開前期工序
• 環境監測
• 開挖試坑
• 地下設施或管道搬遷
• 計劃搬遷西隧自動收費車道



計劃 I 目前進行工程前期工作 -計劃改道現有巴士路線騰出現有斜
道為工作空間

改道現有巴士路線
騰出現有斜道

巴士改道路線

現時巴士路線

圖例

巴士改道路線

現時巴士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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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轄下 

交通運輸委員會 

 

要求全面檢查路面地下安全 

水務署回應 

 

就黃舒明議員的提問，本署的回覆如下： 

 
(1) 本署每 18 個月為供水管網進行定期檢查。位於旺角道及塘尾道的

水管於 2015 年 2 月 12 日完成水管定期檢查，根據檢測結果，上

述水管並沒有出現異常的情況。 
 

(2) 最近在旺角道與塘尾道交界爆裂的一段舊 10 吋食水管乃屬於本署

的更換及復修水管計劃的工程合約 （合約編號 13/WSD/10）範圍

內，該段位於交界中的水管已經安排於本年暑期進行更換工程，

預計工程將於年底前完成。 
 

水務署  
2015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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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Annex 15 

 
 

油尖旺區議會 
交通運輸委員會2012-2015年度 

第二十一次會議 

 

議項十二：強烈要求改善花園街近豉油街行人過路問題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51/2015 號文件 )  

 

就林議員要求改善花園街近豉油街行人過路問題，旺角警區回

覆如下 : 

 

在過去六個月，上址共有三宗輕微交通意外(只有損毀)報告及

一宗有人受傷的交通意外報告。 

 

旺角警區在二零一五年一月至六月期間，在花園街近豉油街交

界附近一帶，警方共發出二佰八十三張定額罰款告票檢控違泊車輛。

確保道路暢通及行人安全。 

 

警方會繼續監察有關情況，並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  

 

旺角警區交通隊主管朱志光警署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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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 
交通運輸委員會2012-2015年度 

第二十一次會議 

 

議項十三：正視太子運動場道與彌敦道交界行人胡亂過馬

路情況  
(油尖旺交通運輸委員會第 52/2015 號文件 )  

 

就黃議員要求正視太子運動場道與彌敦道行人胡亂過馬路問

題，旺角警區回覆如下 : 

 

根據警方現存記錄，在過去半年，上址曾發生兩宗輕微交通意

外報告，但兩宗意外並沒有涉及行人。而本署亦加派人手在繁忙時間

於上址交界一帶，向行人宣傳教育正確過馬路地點，及曾發出 3 張傳

票檢控違例過馬路人士及向 6 人發出口頭警告。 
 
警方會繼續監察有關情況，並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確保道路

暢通及行人安全。 
 
 
旺角警區交通隊主管朱志光警署警長 

 
 
 



政府總部 

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科 

香港添馬添美道 2號 
政府總部東翼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ransport Branch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九龍聯運街 30 號 
旺角政府合署四樓 
油尖旺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 
(經辦人：何釆蓉女士) 
 
(傳真號碼：2722 7696) 
 
 
何女士： 
 

港鐵車站設施 
 
  2015 年 6 月 30 日致運輸及房屋局的信件收悉。就來信夾附文件中

所列的第 2 項事宜，本局現作回覆。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下稱「港鐵公司」)表示一直投放資源改善車站

設施，以提升整體服務水平。港鐵公司於 2012 年開展「用心聽‧用心做」

計劃，當中包括一系列提升車站設施的措施，包括安裝更多車站升降機及

闊閘機、加設供乘客使用的洗手間、加強資訊服務等。港鐵公司表示每年

投放超過 60 億元維修保養及更新鐵路資產，當中包括車站設施。 
 
  就油尖旺區內的港鐵車站而言，本年內完工的主要車站設施提升工

程包括於太子站及旺角站安裝供乘客使用的洗手間，以及於太子站 E 出入

口安裝升降機，連接車站大堂及彌敦道。這些設施均已投入服務。此外，

旺角站的車站提升工程已於本年展開，主要項目包括於站內增設扶手電

梯，以加強車站大堂與月台之間的連接，令人流更順暢。 
 
  政府會繼續與港鐵公司保持緊密聯繫，並鼓勵公司在可行的情況下

引入更多提升車站設施的措施。 

本局檔號：THB(T)L2/1/67 電話號碼 : 3509 8159 
來函檔號：(  )in HAD YTMDC13-30/2/1 Pt. 傳真號碼 : 2537 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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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油尖旺袁妙珍女士將代表本局出席油尖旺區

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於 7 月 9 日的會議。本局亦知悉委員會已邀請港鐵公

司代表出席，以回應文件內各事項。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林潤華             代行) 
 
 
 
副本送 ： 運輸署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經辦人：莫英傑先生、袁妙珍女士) 

(經辦人：余定志先生) 

2015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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